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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需求

一、项目类别： 服务类

二、标的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

三、最高限价：人民币 24 万元；磋商供应商的磋商报价超过采购最高限价的，将导致其

磋商被拒绝。

▲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人保财险北海市分公司城区现拥有 3 辆公务车、20 辆理赔服务车、7 辆三农服务车分

别用于日常公务、理赔查勘、农险理赔查勘。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车辆故障需要维修，

为了车辆使用安全需定期进行更换轮胎、更换刹车片、更换刹车油、更换防冻液、更换变速

箱油、更换电瓶、四轮定位、喷漆等车辆维修保养等。

（二）服务内容：

1.人保财险北海市分公司公务车、理赔服务车、三农服务车辆维修，包括汽车大修、总

成修理、保养、小修、专项维修，均实行定点服务。

2.主要车型：大众捷达、大众桑塔纳、长城哈佛、日产帕拉丁、日产轩逸、广汽传祺、

现代、别克及其他车辆。

3.车辆维修保养相关规定

（1）基础保养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需求 材料单价 工时费 合计 备注

1

北海市车

辆维修保

养服务采

购项目

机油 280.00 50.00 330.00 单价

空气滤芯 100.00 20.00 120.00 单价

机油滤芯 80.00 20.00 100.00 单价

空调滤芯 120.00 20.00 140.00 单价

刹车片 280.00 50.00 330.00 单价

四轮定位 0 100.00 100.00 单价

刹车油 220.00 60.00 280.00 单价

防冻液 100.00 20.00 120.00 单价

变速箱油 120.00 50.00 170.00 单价

洗车 / / 25.00 单价

备注：所有价格均系用人民币表示，单位为元，精确到小数点后二位；未尽事宜双方会

商确定。

（2）在北海市外发生故障的车辆，采购人可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到定点供应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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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维修，未尽事宜双方会商确定。

（3）其他约定，保险理赔范围内发生故障的车辆，采购人可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

申请理赔；理赔范围 200 元（含）以内的损坏，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修理；理赔范围

200 元以上的，由采购人自行申请理赔，修理厂可为成交供应商处或其他修理厂；理赔

范围外非采购人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参照以上标准确定维修金额。

（三）服务区域：北海市市辖区

（四）技术要求：

1.供应商在车辆维修及维护保养过程中，必须按照国家对汽车维修质量所制定的修理技

术标准及技术要求进行维修，并严格执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三检制度(进厂、过程、出厂)

保证维修保养质量，另外对于车辆保养，成交供应商应按车辆的保养情况及时提醒公司经办

人进行车辆保养，应在达到保养时间前 3 天通知公司经办人。供应商应据实安排维修项目，

不得过度维修，并优先提供车辆保养、车辆小修服务,维修项目维修时间如下：

（1）一、二级维护保养 3 小时内。

（2）小修 1.5 天内修好。

（3）中修 5 天内修好。

（4）大修 7 天内修好，如在修复过程中发生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确认修复时间，最

长不得超过 10 天修好。

2.成交供应商必须设立车辆维修专门联系人、服务专柜和专用联系电话，有专人提供从

接车到送车出厂的全过程服务。设有客户休息场所，并配置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为公务车

车辆维修提供优先服务，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维修项目，保障送修单位用车需要。公务

车专门服务人员的联系方式如有变更，必须及时通知送修单位。

3.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北海市区内的本地化服务，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免费电话、

网络咨询技术支持服务。在接到维修通知后 1 小时内响应，如远程不能解决故障，需到现场

解决，应在收到维修通知后 3小时内到达现场。

4.以上为基本服务承诺要求，供应商必须满足，在此基础上供应商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提供其他更多的服务承诺。

5.供应商应按其竞标文件中的承诺进行服务，并有完善的售后服务能力。

（五）维修程序

（1）采购人身份的确认。为了使成交供应商提供更快捷的服务，在送修车辆时，送修

人员应向成交供应商提供车辆行驶登记证件，作为送修车辆属于本单位的证明，如果定点维

修供应商对采购人身份有异议的，由成交供应商向人保财险北海市分公司确认。

（2）合同范围内的维修由成交供应商写明故障范围、需更换的配件及价格、工时费等

内容；合同范围外（理赔）的维修，由成交供应商开具维修报价清单，写明故障范围、需更

换的配件及价格、工时费等内容，采购人按规定程序申请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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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要求

服务期 自签订定点维修协议并生效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付款方式 季结，每季度最后一个月 20 日为结算日。

质量保证要求

1.服务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汽车维修的有关标准；

2.车辆完工出厂执行质量保证期制度，质量保证期内，车辆发现故

障或损坏，因维修质量造成的车辆故障或损坏，成交供应商应负责及时

返修，由于维修质量问题而造成的车辆异常损坏或车辆机件事故，由中

标维修供应商负责。

3.经维修车辆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返修的车辆不

得再计价收费。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发生的故障，成交供应商必

须优先免费返修。公务车辆维修完工出厂实行出厂合格证制度(汽车小

修、部分专项修理和轮胎更换除外)，维修质量不合格的车辆不准出厂。

4.维修配件质量保证制度：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轮胎等材料必

须符合国家颁布标准，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代新。

合同方式

1.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固定服务期限合同的，合同内容应包含合同期

限（其期限应在定点有效期内）、车辆的车牌号码、结算方式等内容。

2.维修、验收与结算。成交供应商按竞标文件给予采购人维修服务，

采购人验收合格后采用非现金方式自行与定点维修供应商结算。

监督与管理

1.为了保证公务车辆汽车维修质量与服务，做好公务车辆维修服务

定点采购工作，成交供应商必须接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

海分公司的监督检查。

2.成交供应商有下列行为的，一经查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将根据其情节轻重暂停或取消其定点供应商资格。

（1）无正当理由拒绝承接修车单位车辆维修业务；

（2）不按合同规定提供服务或使用劣质维修材料；

（3）没有按照合同规定要求，经查实擅自抬高收费价格的；

（4）经查实虚假修车或虚报维修项目的；

（5）经查实因严重质量、服务问题被投诉的；

（6）擅自转由其他关联企业维修的；

（7）维修材料价格高于市场价的，或成交供应商与非成交供应商资

质、维修车型等服务完全可比的条件下，成交供应商维修报价明显偏高

的；

（8）其它违反法律、法规和合同的行为。

其他要求 参加磋商的维修供应商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规定，必须真实地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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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营业执照、专业维修人员信息及维修场所、维修设备等情况，否则

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报价方式

及要求

1.本项目采用下浮率报价,下浮系数不低于 10%；结算价格=实际发生

数*（1-下浮系数）。

2.磋商报价包括场地费、配件费、人工费、服务费、管理费、利润、

调试、验收等各种费用以及税金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供应商应

对本项目的所有内容范围及服务进行总承包报价；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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